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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汕头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条例
（一九九三年三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学生社团的管理,促进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学生社团是在学校各级党团组织管理和指导下的群众性团体。 
　　第三条 学生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社团应在学校各级党团组织管理和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积极开展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有利于校风、学风建设，有利于校园文化健康、繁荣发展的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 
　 
　　               第二章 学生社团组织管理 

　　第四条 本校学生社团按院校两级管理。 院级学生社团的成员是学院学生，由院团委审批、管理和指导；校级学生社团的成员是全校学生，由校团委审批、管理和指导。 
　　第五条 成立学生社团，必须由筹备小组向校（院）团委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1) 具备明确的章程规定社团的名称、性质、宗旨、任务、组织机构和原则、成员的机构资格及权利和义务、活动的范围； 
　　(2) 必须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成员； 
　　(3) 必须拥有至少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其中社（会）长（或相当职务）1人,副会长（或相当职务）若干人，均应由在校学生担任，并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 
　　(4) 必须至少聘请一名本校教师为顾问和指导； 
　　(5) 不是以籍贯为纽带的团体,如"同乡会"、"家乡经济振兴会"等； 
　　(6) 已申请成立的社团与已批准成立同级社团在性质和活动内容上没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 
　　(7) 不具有跨校、跨地区的性质； 
　　第六条 申请成立的社团符合第五条者，主管部门（校院团委）应批准成立，发放《汕头大学学生社团登记表》进行登记并颁发《社团许可证》。院级社团经学院团委批准后应报校团委备案。 
　　第七条 学生社团联合会（简称"社联"）受主管部门授权、委托进行学生社团组织和活动的具体事务管理。社联实行团体会员制，设立理事会，以常委会为常设机构，常委会成员为学生干部，其产生、管理和考核等参照《汕头大学学生干部条例》； 
　　第八条 各学生社团应于每年６月１日至6月 20日其间进行领导机构换届选举，并向主管部门上交新机构主要负责人名单和学年度总结（包括原机构主要负责人年度考察情况、学年度工作总结、经费收支情况的）； 
　　第九条 各学生社团应于每年１0月１日至１0月15日期间向主管部门申请注册，并上交新学年度工作计划（包括活动计划、工作目标、会员费收取情况等）和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单。主管部门经过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发放《汕头大学社团登记表》重新登记并进行《社团许可证》注册，逾期不履行登记手续的社团作自动解散处理； 
　　第十条 学生社团需要刻制印章的必须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由主管部门出具制作证明作椭圆形印章。 
第十一条 各级学生社团一般不发会员证，个别社团确因活动需要，经校团委批准方可发会员证。 
　 
                  第三章 学生社团活动管理 

　　第十二条 各级学生社团经批准成立，有组织开展社团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开展学生社团活动必须遵循本条例第三条所规定的原则。 
　　第十四条 学生社团与校外单位联合举办活动和邀请校外人员来校参加活动，必须提前一周以书面形式呈报主管部门审批。院级社团应以书面形式报学院团委审批，同意后呈校团委备案。 
　　第十五条 学生社团活动一般限于课余时间进行。任何社团成员参加社交活动，如与本院、系、级、班集体活动有冲突都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第十六条 各级学生社团开展活动前，必须至少提前三天把活动计划送交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 
　　第十七条 各级学生社团开展活动后应及时做好总结并以书面形式送交主管部门备案，作为各项评优的依据。 
　　第十八条 各级学生社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开展的勤工俭学活动的收入必须定期向主管部门上交一定的管理费。勤工俭学收入除去必要开支外必须作为社会社团活动经费，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九条 各级学生社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学生社团创办刊物，必须经过审计、登记。 校级社团创办刊物，由校团委审核，报党委宣传部审批； 院级社团创办刊物，由院团委审核，院党总支审批，报党委宣传、校团委备案。 
　 
                  第四章 学生社团经费管理 

　　第二十一条 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拨款、会员费、勤工俭学活动收入及校外单位赞助等方面。 
　　第二十二条 院级社团的活动经费，一般由院团委拔给。承担全校性大型活动时，可向主管部门申请给予适当支持。 
　　第二十三条 各级学生社团向校团委申请经费，必须在活动前提交详细活动计划和经费预算，经校（院）团委同意，方可开展活动并在活动结束后凭正式发票报销。 
　　第二十四条 各级学生社团收取会员费，必须将收取标准和总数上报校(院)团委备案，在使用上必须具有完备的手续。 
　　第二十五条 学生社团活动费只能用于社团活动方面，不得挪作他用，否则主管部门可视情节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罚。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六条 为了鼓励学生社团积极健康方向发展，学校对在社交活动中成绩显著的社团和成员给予表彰。 
　　第二十七条 对社团及成员的表彰形式主要有：口头表扬、通报表扬、授予荣誉称号等。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有关条款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以相应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社团的处罚形式主要有：口头批评、通报批评、停拔活动经费、整顿审查、吊销许可证、勒令解散等。 
　　第三十条 对社团成员的处罚形式主要有：口头批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等。 
　　第三十一条 对整顿审查的社团，在规定期限内有显著进步的，可解除审查；屡教不改者吊销许可证和勒令解散。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吊销许可证和勒令解散： 
　　(1)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者； 
　　(2)违反校规、校纪者； 
　　(3)与其性质、宗旨不相符且有严重错误的活动者； 
　　(4)未经审核登记和以社团形式活动者； 
　　(5)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者。 
　　第三十三条 社团所受处分据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注册负责人及主要负责者所在院并建议作出相应的处罚。 
　　第三十四条 社团成员所受奖罚均以建议书面形式通知所在院（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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